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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和主持人：1）会议召开的时间①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

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广场10楼公司会议室。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秦亮先生。

受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秦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6）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8人，代表股份115,708,52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569%。（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358,631,009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量为3,226,8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
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55,404,209股，下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其中：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人，代表股份 114,761,9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905%。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94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3%。③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77人，代表股份94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4%。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3）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刘浒、阮婧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部提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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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表决结果”行“占比”，指总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行“占比”，指中小股东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3、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4、若存在未投票情况，则默认为弃权。

上述提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刘浒、阮婧怡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修订）》（以下简
称《股东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1. 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2.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
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3. 公司2025年4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4. 公司2025年4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5. 公司2025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补充通知》）；6. 公司2025年5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提示性公告》）；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8.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9.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10.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11.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
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
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
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
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
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
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
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2025年4月24日，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提议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4月26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2025年5月9日，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同日，公司控股股东顶信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关于提请增加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请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25年5月10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股东大会补充通知》。2025年5月14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在位于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
联东环广场10楼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长丁立国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现场会议，该现场会议
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秦亮先生主持。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
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提示性公告》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持股

证明、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持股证
明文件、个人身份证明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4,761,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①的32.2905%。

（①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票数量总计3,226,800股不计入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5,404,209股。）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7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3%；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
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7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664%。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7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5,708,52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69%。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
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本所律师现场出席股东大会。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
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提示性公告》相符，

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提示性公告》
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
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5,569,5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9%；

反对 1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8%；弃权 2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174%；反对1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65%；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1%。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5,571,8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9%；
反对8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弃权5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604%；反对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6%；弃权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21%。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15,568,5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0%；
反对 1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8%；弃权 2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118%；反对1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65%；弃权2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17%。4.《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115,570,0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3%；
反对 1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8%；弃权 2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702%；反对1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65%；弃权2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33%。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15,536,8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6%；
反对 15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0%；弃权 20,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633%；反对15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135%；弃权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2%。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同意115,572,3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3%；
反对8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弃权49,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32%；反对8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6%；弃权4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93%。7.《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115,548,8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
反对 10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7%；弃权 50,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8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309%；反对10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71%；弃权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21%。

根据表决结果，朱明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
刘 浒

___________
阮婧怡

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
卢 勇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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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开发区利泽中园二区218、219号楼爱慕大厦

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4

348,183,628

85.64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张荣明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07,128

比例（%）

99.9780

反对

票数

68,900

比例（%）

0.0197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2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093,428

比例（%）

99.9740

反对

票数

82,900

比例（%）

0.0238

弃权

票数

7,300

比例（%）

0.002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093,428

比例（%）

99.9740

反对

票数

69,200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21,000

比例（%）

0.0062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093,428

比例（%）

99.9740

反对

票数

68,900

比例（%）

0.0197

弃权

票数

21,300

比例（%）

0.006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091,428

比例（%）

99.9735

反对

票数

84,900

比例（%）

0.0243

弃权

票数

7,300

比例（%）

0.0022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077,228

比例（%）

99.9694

反对

票数

72,300

比例（%）

0.0207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09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063,528

比例（%）

99.9655

反对

票数

72,300

比例（%）

0.0207

弃权

票数

47,800

比例（%）

0.013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085,128

比例（%）

99.9717

反对

票数

80,900

比例（%）

0.0232

弃权

票数

17,600

比例（%）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765,572

比例（%）

99.9762

反对

票数

67,200

比例（%）

0.0193

弃权

票数

15,300

比例（%）

0.0045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12,428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65,100

比例（%）

0.0186

弃权

票数

6,100

比例（%）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
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19,256

2,505,056

2,512,956

2,193,400

比例（%）

96.4694

95.9256

96.2282

96.3751

反对

票数

84,900

72,300

80,900

67,200

比例（%）

3.2511

2.7686

3.0979

2.9527

弃权

票数

7,300

34,100

17,600

15,300

比例（%）

0.2795

1.3058

0.6739

0.67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本次股东会议案9、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股东审议通过。
4、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浩霖、杨茜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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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根据《爱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另基于激励对象中有7名激励对象离职（含1名激
励对象退休离职），不再具备主体资格，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250.53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媒体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06,555,912股减少至404,050,612股，公司注册资本
由406,555,912元减少至404,050,612元。公司将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变更登记等相关
程序，实际减资数额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核准数
为准。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
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爱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
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1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2:0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

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开发区利泽中园二区218、219号楼爱慕大厦
3、申报方式：现场递交、邮寄或传真
4、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5、联系电话：010-64390009
6、传真：010-64390009
7、电子邮箱：aimerzhengquan@aimer.com.cn
8、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

文件日为准，请在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
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营盘东路38号公司办公楼十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3

1,388,679,102

77.32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贺砾辉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杨壮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王清学出席本次会议，总编辑谢清风，副总经理梁威、易言者，财务总监马
睿，副总经理杨俊杰、刘俊良、钟武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383,401

比例（%）

99.9787

反对

票数

121,90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173,800

比例（%）

0.01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382,101

比例（%）

99.9786

反对

票数

121,90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175,100

比例（%）

0.012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382,101

比例（%）

99.9786

反对

票数

121,90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175,100

比例（%）

0.012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449,601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121,90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107,600

比例（%）

0.007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450,701

比例（%）

99.9835

反对

票数

121,90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106,500

比例（%）

0.007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381,101

比例（%）

99.9785

反对

票数

121,901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176,100

比例（%）

0.01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305,301

比例（%）

99.9730

反对

票数

272,401

比例（%）

0.0196

弃权

票数

101,400

比例（%）

0.007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305,201

比例（%）

99.9730

反对

票数

272,401

比例（%）

0.0196

弃权

票数

101,500

比例（%）

0.007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3,025,685

比例（%）

99.5928

反对

票数

5,477,317

比例（%）

0.3944

弃权

票数

176,100

比例（%）

0.0128

10、议案名称：关于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19,499

比例（%）

75.6273

反对

票数

55,154,023

比例（%）

24.3188

弃权

票数

122,100

比例（%）

0.053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519,499

比例（%）

75.6273

反对

票数

55,154,023

比例（%）

24.3188

弃权

票数

122,100

比例（%）

0.053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6,566,121

比例（%）

99.8988

反对

票数

121,901

比例（%）

0.0537

弃权

票数

107,600

比例（%）

0.0475

6

9

10

11

关于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关于与公司控
股 股 东 签 署

《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
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执行情
况与2025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226,497,621

221,142,205

171,519,499

171,519,499

99.8686

97.5072

75.6273

75.6273

121,901

5,477,317

55,154,023

55,154,023

0.0537

2.4150

24.3188

24.3188

176,100

176,100

122,100

122,100

0.0777

0.0778

0.0539

0.05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1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司湖南盛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103,789,306股、58,
094,174股，上述股东对上述两个议案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智、徐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98 证券简称：中南传媒 公告编号：2025-022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5楼会议室（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航天路1号良品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6

234,948,956

58.59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程虹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

召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独立董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641,056

比例（%）

99.8689

反对

票数

215,100

比例（%）

0.0915

弃权

票数

92,800

比例（%）

0.0396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593,656

比例（%）

99.8487

反对

票数

215,200

比例（%）

0.0915

弃权

票数

140,100

比例（%）

0.059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648,556

比例（%）

99.8721

反对

票数

215,200

比例（%）

0.0915

弃权

票数

85,200

比例（%）

0.036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648,856

比例（%）

99.8722

反对

票数

219,200

比例（%）

0.0932

弃权

票数

80,900

比例（%）

0.034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632,656

比例（%）

99.8653

反对

票数

231,000

比例（%）

0.0983

弃权

票数

85,300

比例（%）

0.036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34,587,056 99.8459 273,200 0.1162 88,700 0.037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
担保并授权经理层办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491,056

比例（%）

99.8051

反对

票数

368,500

比例（%）

0.1568

弃权

票数

89,400

比例（%）

0.0381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授权经理层进行投资决策并组
织实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3,359,499

比例（%）

99.3234

反对

票数

1,497,757

比例（%）

0.6374

弃权

票数

91,700

比例（%）

0.039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233,617,37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4332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887,216

7,825,416

比例（%）

96.3345

95.5797

反对

票数

219,200

273,200

比例（%）

2.6773

3.3368

弃权

票数

80,900

88,700

比例（%）

0.9882

1.0835

7

8

9.01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
担保并授权经理层办理的
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并授权经
理层进行投资决策并组织
实施的议案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7,729,416

6,597,859

6,855,734

94.4072

80.5863

83.7360

368,500

1,497,757

4.5008

18.2936

89,400

91,700

1.0920

1.1201

说明：上表的投票数据已剔除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一致行
动人宁波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持股数量。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除上述议案以外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回避表决议案；
4、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晓辉、陈嘉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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